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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佈
收 購 土 地

於二○一○年九月十六日，本公司透過其擁有95%權益的附屬公司，以人民幣

416,000,000元的代價購入可建築面積約366,000平方米的廣東省中山市博愛路地

塊。

越秀地產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本公司於二○一

○年九月十六日透過其擁有95%權益的附屬公司在公開土地拍賣會上購入位於廣

東省中山市博愛路的一幅土地（即「中山博愛地塊」）。

中山博愛地塊

中山博愛地塊位於中山市東區博愛路南側，佔地面積約138,000平方米，可建築面

積約為366,000平方米，收購價為人民幣416,000,000元，每平方米收購價為人民幣

1,138元。地塊獲批准作住宅和商業用途，其中住宅面積約佔65%，商業面積約佔

35%。

董事會認為，中山博愛地塊是公司在中山市取得的第三幅土地，至此，本公司在

中山市擁有合共約1,048,000平方米的建築面積。增加中山博愛地塊既能夠強化公

司房地產業務戰略的實施，又可以有效提高現已成立的中山項目公司的資源利用

效率。

承董事會命

越秀地產股份有限公司

余達㶴

公司秘書

香港，二○一○年九月十六日

於本公佈刊發日期，越秀地產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會成員包括：

執行董事：陸志峰（董事長）、張招興、梁毅、唐壽春、梁由潘及林右烽

獨立非執行董事：余立發、李家麟及劉漢銓


